數位影音設計系錄音實習教室使用規則
一、設備內容：共五間數位錄音室。                        2010年7月20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實施
二、使用對象與時限：
   （一）錄音室以本系的教師及學生教學使用為原則並開放給全校它系所有的教師及學生或是
         其它的行政單位使用但得須經過本系同意並需協同本系相關人員配合使用。                                                  

   （二）以一小時為一個使用單位，使用者需事先填寫錄音實習教室的器材檢查單，確認無誤
         後再填寫使用申請單(需加註器材損壞賠償條例)並質押學生證，待使用完畢後領回。
   （三）每學期的第一週開放申請教學或其它固定使用時間。
   （四）寒暑假期間如需使用錄音室請與本系協商使用。
三、使用說明： 
   （一）使用者應憑學生證向工讀生或本系書記辦理使用登記並填寫申請單。
   （二）錄音室內部禁止攜帶食物入內或飲食，並禁止撞擊牆壁。
   （三）使用前應先參照器材表及線路圖，檢查器材是否短少及故障。
   （四）開啟電源前，應確定擴大機及混音機的音量歸零，以免損壞器材。
   （五）使用完畢後應向工讀生或本系書記辦理結束使用並確認器材完好無缺及領回學生證。
   （六）使用完畢後離開前應將擴大機及混音機的音量歸零，關閉空調及所有電源，清潔場所

         環境並鎖門。

   （七）請勿直接拉扯麥克風，應由上方支架調整移動適當角度。
   （八）預約錄音室若因故不來，須打電話或親自取消。固定錄音時間同樣須辦理取消手續，
         以免影響其他人員使用錄音室的權益。
四、注意事項：使用人應熟悉設備操作與使用規則，如有任何問題請洽工讀生或本系書記，切
              勿擅自更動配線。如經發現或因此損壞設備，使用人員應負相關賠償責任。
